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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25日8时30分许，位于米东区彦成鲤文化创意产业园3号房屋外，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81.8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的规定，成立了由米东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建设局、区人社局、区司法局、区总工会、卡子湾街道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邀请区纪委监委、区人民检察院参加此次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死亡等基本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搬钢化玻璃时，被钢化玻璃砸压致其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地址概况

彦成鲤文化创意产业园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卡子湾街道，产业园房屋以租赁经营为主，涵盖餐饮、娱乐等业态。本次事故涉及的3号厂房3-1-1房屋（东南至西北走向）为1层结构，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租赁前为毛坯空置状态，租赁后计划装修为工程服务类办公场所，装修作业均在室内开展。

（二）事故合同签订情况

2025年9月8日，出租单位新疆籽亲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5年，2025年9月8日-12月15日为装修免租期，免租赁费用，租赁地点为3号厂房3-1-1房屋1层。

2025年9月8日，物业服务单位乌鲁木齐彦成鲤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承租人签订《装修施工安全责任协议书》和《装修安全免责承诺书》，明确装修期间安全责任划分、施工规范及免责条款。

装修委托约定：承租人与好友为朋友关系，两人口头约定承租该商铺用于创业。承租人负责租赁手续，其好友负责装修事宜。承租人好友通过朋友介绍，与新疆巨卓装饰装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口头达成装修协议，约定由新疆巨卓装饰装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包工包料承接装修事宜，装修内容包括水电改造、贴地砖、刷墙面、装吊顶等，未签订书面合同，费用约18万元，由新疆巨卓装饰装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找作业人员。新疆巨卓装饰装潢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未承接任何业务，未使用过公司公账账户，无员工缴纳社保的记录，法定代表人承接装修业务与该公司无关。装修于2025年9月10日许开工。

（三）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监管）情况

1.乌鲁木齐彦成鲤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承租人签订《装修安全协议》，安排专人进行安全巡查，口头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提示，要求戴安全帽、安全带，检查灭火器等安全事项。承租人租赁商铺后，9月23日，接创业社区统一工作安排，通知已停工，尚未发现需整改的事项。

2.区建设局：经查，该装修项目无需办理施工许可证[
]，不在监管范围内。

3.卡子湾街道：2025年，每月对彦成鲤产业园开展安全检查，下发《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整改通知书》6份，查出隐患19条，均已整改完毕，其中对事发装修项目开展过1次安全检查。对物业、工地、产业园等重点场所负责人开展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培训3次。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9月25日8时30分许，新疆巨卓装饰装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找的工人邀约（其弟）及其弟配偶前往彦成鲤产业园3号厂房3-1-1商铺参与卫生打扫工作，到达现场后，工人与其弟在屋内更换工装。工人先换好工装后走出店外，其弟换好工装刚到店门口时，听到响声，发现商铺门口右侧堆放的7-8块钢化玻璃压在工人胸口及下半身，工人面部朝上，身下有不锈钢架子、亚克力板及杂物。其弟立即呼喊自己配偶帮忙，二人合力推开2块钢化玻璃后无法继续推动，其弟用红砖砸碎5-6块钢化玻璃，发现工人已无意识，无明显外伤和出血。8时48分，其弟拨打120急救电话。因不清楚商铺具体位置，其弟在120到达前，外出求助周边餐厅人员。120抵达后，其弟与餐厅人员共同将工人抬上救护车，送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救治，后转至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9月27日，工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五）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现场位于3号厂房3-1-1商铺门口右侧公共区域，距离商铺门口约7-8米。（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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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现场遗留的2块钢化玻璃及玻璃碎片、不锈钢架子、亚克力板及少量杂物。钢化玻璃长约1.6m，宽约0.75m，厚约0.01m，重约90kg。涉事钢化玻璃为彦成鲤产业园堆放在室外的杂物，非装修产生的垃圾，且无任何单位或个人要求清理该批杂物。（见图2）

图2

3.装修作业区域（商铺室内）已完成部分水电改造，堆放少量水泥、地砖等材料，墙面张贴“戴安全帽、注意安全、禁止抽烟”等警示标志。（见图3）

图3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人员伤亡情况：事故造成1人死亡。

2.直接经济损失：2025年9月28日，承租人好友、新疆巨卓装饰装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工人家属达成《一次性支付协议》，共赔付80万元（承租人好友支付50万元，新疆巨卓装饰装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支付30万元）；医疗抢救费用约1.8万元，直接经济损失共计81.8万元。

二、事故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年9月25日8时48分，其弟拨打120。8时53分，新疆巨卓装饰装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接到朋友电话得知工人受伤，随即联系其弟并赶往医院，同时通知承租人好友。9时许，乌鲁木齐彦成鲤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接到巡逻人员报告，前往现场时，卡子湾街道、创业社区工作人员已到场，卡子湾街道立即向区应急管理局报送事故情况。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工人的弟弟和弟媳通过人力推玻璃、砸玻璃进行施救。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2025年9月25日，工人先被送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后，于当日转院至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救治。9月27日，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呼吸循坏衰竭。9月28日，在卡子湾街道协调下，承租人好友、新疆巨卓装饰装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工人家属达成赔付协议，承租人好友当日支付50万元，新疆巨卓装饰装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9月29日支付30万元。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现场人员第一时间自救互救并拨打120，为医疗救治争取时间；善后赔付协议快速达成，未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三、事故原因分析

直接原因分析：工人安全意识淡薄，在无人指派的情况下，进入非装修作业的公共区域，搬钢化玻璃时，被钢化玻璃砸压致其死亡。

间接原因分析：

1.新疆巨卓装饰装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仅关注室内装修安全，对工人进行口头安全要求和安全交底，安排清理卫生时未明确作业范围，未对室外环境风险进行告知或防范。

2.彦成鲤产业园3-1-1商铺门口右侧公共区域堆放的7-8块钢化玻璃为彦成鲤产业园在出租前堆放在公共区域的废弃杂物，非装修作业产生的垃圾。乌鲁木齐彦成鲤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物业服务单位（甲方）与承租人（乙方）签订的《装修安全免责承诺书》，进行了安全提示和巡查。协议约定：关于公共设施保护，由乙方负责保管好装修材料、设备及个人财物，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所属公共设施设备的损坏，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经调查询问，无人安排工人清理事故发生地点的杂物，属工人个人行为。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死者，作为作业人员，擅自进入非作业区域，对自身安全未尽注意义务，鉴于已死亡，免予追究责任。

（二）其他处理建议

现场施工负责人，对装修现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风险辨识不足，安全管理存在漏洞。建议由卡子湾街道对其进行事故警示教育，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学习。

五、事故防范措施及建议

（一）乌鲁木齐彦成鲤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作为物业服务单位要强化产业园公共区域安全管理，特别是对公共区域杂物的规范清理，加强隐患排查。

（二）卡子湾街道要加强属地安全生产监管，将产业园及商铺纳入网格化管理，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重点培训物料存放、防护用品使用等安全知识，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及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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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